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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游步道成“赛车道”
石块翻转木桩被撬

律师：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鲁威 徐玥 凌青

“玩山地摩托就好好玩，但为什
么要破坏游步道呢？”近日，奉化不
少登山爱好者都在微信朋友圈里对
部分不自觉的山地摩托车玩家进行
了声讨。“乌鸦山步道、西坞街道金
峨山步道、余家坝脱水岗岭古道等
遭严重破坏，尤其是用来稳固台阶
的木桩被不少人恶意撬掉。”

摩托车冲上游步道
在奉化锦屏街道乌鸦山游步道上，存在摩

托车的轮胎印记，不少台阶磨损严重，还有相当
数量的用来固定台阶的木桩被弃置在路旁。

一名登山爱好者说，他经常爬乌鸦山，也遇
到过摩托车爱好者在游步道上玩车，每次看到
这样的情景很是心痛，“这里风景很美，可是游
步道被破坏成这样，很煞风景。”

“这些摩托车爱好者在步道上练车，嫌木桩
碍事，就将木桩撬掉。前段时间，经过公安部门
教育后，摩托车手表示不会再到游步道上练车
技。目前，游步道又重新安装好了木桩，并且立下了警示牌。”奉化市户外运动协会秘书长沈铁水说。

好多条古道被损毁
乌鸦山的游步道已经修复了，但被破坏的并不止这一条古道。
据奉化文保所一位专家介绍，此前她曾前往西坞街道余家坝脱水岗岭古道勘察，发现该古道的

损坏也很严重。“路面上有不少石块因为遭到摩托车的碾压，被翻过来了。这条古道上有很多石块是
明清时代铺设的，损坏后，无法原样修复，实在是太可惜了。”

据了解，位于宁波鄞州横溪的松石岭、亭溪岭游步道以及江北的毛岙村、金沙村附近游步道也同
样遭遇过山地摩托车的类似破坏。

在毛岙村附近的一段步行道，由于山地摩托车长期碾压，原来护道的石子都脱离原位，露出了土
层。古道边植被翻开，土坎变成了斜坡。有的地段土质步行道向外侧斜坡塌方，本来阻止车辆的木
头栏杆都被推倒。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在横溪古道亭溪岭上游玩，忽然背后传来一阵引擎声，回头一看，2辆山地
越野摩托车直冲而来。古道就一米多宽，还好我们反应过来，实在是太危险了。”一名登山爱好者说。

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宁波鄞州区横溪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早在数年前他们就注意到了这类危险的行为。政府部门

也制作过警示牌等，警察也经常在附近巡逻。不过，依旧有摩托车手不顾安全偷偷溜上山。
奉化市体育局副局长王建明表示，他正在和当地街道以及公安部门联系，加强步道的维护管理，

多部门一道共商应对措施。他们近期将在各游步道的主要出入口和明显位置竖立警示标语。
浙江求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成杰表示，类似行为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他说，造成公私

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毁坏公私财物3次以上的、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或其他情节
严重的情形都涉嫌刑事犯罪，应予立案追诉。此外，摩托车一旦查实是属于非法改装的，车主还将受
到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

儿子的压岁钱
被前夫拿去买奢侈品
是否侵犯孩子权益？

王女士问：我儿子今年13岁，是一名初一学生。我与前夫离婚后，他
跟爸爸生活。今年过年，我给了儿子1万元压岁钱。但是几天前，儿子却
跟我说，这笔钱被他爸爸拿去买了奢侈品自己使用。平时，他爸爸对他
也不是特别好，我能否以前夫侵犯孩子的权益为由，申请撤销我前夫的
监护人资格，变更我为监护人？

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夏静答：
大人给孩子发“红包”属于赠与性质，与孩子之间形成的是赠与合同

关系，孩子接受“红包”后，“红包”的所有权归于孩子。作为法定监护人，
家长有权管理或是使用孩子的压岁钱，但需要注意的是，该管理或是使
用须是出于有利于孩子合法权益的目的，而不是将压岁钱拿来购买奢侈
品供自己使用，否则就涉嫌侵权。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
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若是孩子的父亲在担任
监护人时，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包括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损害
孩子的利益，并且孩子与其继续生活将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时，王女士
可以通过协商或是诉讼的方式，提起变更孩子监护人的请求。使用孩子
压岁钱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是否可以以侵犯孩子权益为由变更法定监
护人，还需要综合考量。

道路坑洞导致车辆爆胎
损失该找谁来赔？

尾号为“6398”的宁波网友问：宁波江南路上在修补沥青施工，江南
路与院士路的路口有个坑洞，那种人工切割的坑洞，没有任何警示标示，
结果导致我车辆轮胎爆胎。我该找谁赔偿损失？

宁波市政管理处答：
道路坑洞问题导致车辆爆胎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车速太快、天太

黑、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等，责任归属较难划分。市政已经就车辆在道
路坑洞爆胎这种情况，在保险公司投保，由保险公司对车主进行补偿。
补偿金额以保险公司的处理规定为准。

如果司机开车遇到道路坑洞爆胎这种情况，首先要拨打110电话找
交警出具认定单，证明在该路段该处坑洞爆的胎，然后联系市政道路管
理所并找保险公司要求补偿，保险公司再根据认定单和相关规定确定补
偿金额。

高高在上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一位七旬妇女去年状告陕西
省华阴市政府违法行政。在诉讼
期内，被告华阴市政府既不应诉也
不出庭，对法院判其败诉也不闻不
问。华阴市方面日前对此回应，事
件由于相关单位工作衔接不到位
导致，要深刻自查自省，并已与法
院沟通并致歉。

无偿搭乘致伤
能否向车主索赔？

通讯员 游情天

案情介绍
近日，平湖法院就

一起无偿搭乘致伤索
赔案作出判决，车主小
赵与第三人陈某按各
自过错比例，向无偿搭
乘中受伤的原告小姜
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小姜与车主
小赵是关系要好的同
事，小姜常常搭乘小赵
的 二 轮 摩 托 车 上 班 。
2015 年 2 月的一天，小
赵再次驾驶摩托车搭载小姜上班。不曾想，行驶过程中，小赵稍不留
神，摩托车与同向行驶的陈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小姜被重
重摔至路旁而受伤。后小姜被送至医院治疗多日。

经交警认定，本次事故，陈某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小赵负次要责
任。事故发生后，小姜要求陈某和小赵共同赔偿其各类损失。陈某自
知理亏，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小赵则备感不平，认为自己好意帮助小
姜，交通事故纯属意外，自己也受了一点轻伤，自己不应对小姜承担任
何责任。

法官说法：
无偿搭乘中，驾驶员虽免费提供便利，通常为好意帮助行为，但仍

有安全行车、保障搭乘者乘坐安全的注意义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
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原因造成或承
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按照规定
免票、持优待票或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定，二人依过错比例按份赔偿小姜损失：陈某
赔偿小姜7821.29元，小赵赔偿小姜3110.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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